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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本會章程第18條規定:「…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1人為理事長

。」，俟常務理事選舉結果確認後，隨即辦理理事長選舉，應選理

事長1人，新任常務理事皆為候選人，每張理事長選票至多圈選1人

，選票為粉紅色，超過圈選人數者視為無效票。 

四、 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選舉皆以票數較高者當選。常務理事

及常務監事選舉如有同票情形，委由第9屆理事長抽籤決定；理事長

選舉如有同票情形，委由新任常務監事抽籤決定。 

五、 請推薦2位監票人員協助本次常務理事、常務監事及理事長之投開票

作業。 

六、 請於選票「圈選欄」內以筆畫「〇」或「」勾選之，並投入投票

箱。 

七、 投票結束後，隨即於現場進行開票作業。 

八、 選票名單排列順序依往例，係以姓名筆劃排序編號。 

選舉結果: 

一、 常務理事 5 位(依得票數高低排列): 

楊泮池校長(8票)、賀陳弘校長(7票)、周行一校長(6票)、廖慶榮校長(6

票)、薛富盛校長5票) 

※薛富盛校長與姚立德校長同為5票，經由第9屆楊理事長弘敦抽籤，由薛富

盛校長當選。 

【監票人:張清風校長、姚立德校長，唱票人:黃敏菁組員，計票人:張士元先生】 

二、 常務監事 1 名:周景揚校長(2 票) 

監票人:張清風校長、姚立德校長，唱票人:葉淑娟組長，計票人:張士元先生】 

三、 理事長: 楊泮池校長(4 票) 

【監票人:張清風校長、姚立德校長，唱票人: 葉淑娟組長，計票人:張士元先

生】 

肆、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擬更正本會候補理事為5人，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內政部105年2月2日台內團字第1050404187號函辦理，如附件

一(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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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第10屆第1次會員大會依規定選舉理事、監事及候補理、監

事，候補理事因第5順位同票有3人，故增額錄取候補理事1人，

共計6人。 

三、 依內政部函文表示，本會所報第10屆理事、監事選舉結果請依

本會章程第16條置理事15人、監事5人，並依人民團體法第17條
規定比例，候補理事請更正為5人後，予以備查。 

決 議：本會第10屆候補理事第5順位同票3人由第9屆理事長抽籤決定2人，抽

籤結果由謝俊宏校長及吳連賞校長當選，並請新任理事長學校函報內

政部備查。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變更本會會址處所(含聯絡電話)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內政部「社會團體許可立案作業規定」第 20 條及常見問答 6、問答 10，
會址變更應經理監事會討論，如附件二(P6)。 

二、 本會會址處所依往例均設於理事長學校，擬援例變更本會會址為新理事

長學校，並依規定應將本會會址資料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授權由新任理事長學校決定。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聘任本會秘書長及工作人員案，提請討論。

說 明：依內政部「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理辦理」第4條及本會章程第23條規  
定: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理事長之命處理本會事項。其他工作人員若

干人，均由理事長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如附件三(P7)。 

決 議：授權由新任理事長學校決定。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4時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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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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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社會團體許可立案作業規定 
二十、社會團體應於成立後三十日內檢具下列文件各一份報請主管機關核准立

案，並發  給立案證書及圖記： 
(一)   
：

：

：

(八)會址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例如租約、借用同意書等)。 

內政部常見問答6： 

     內政部常見問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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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理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94 年12 月06日) 

第 4 條 社會團體工作人員之職稱，規定如下： 

一、全國性社會團體得置秘書長、副秘書長、秘書、組長、專員、組

員、辦事員、雇員或其他適當職稱。 

二、省 (市) 級以下社會團體得置總幹事、副總幹事、秘書、組長、幹

事、雇員或其他適當職稱。前項工作人員職稱、員額、健康、學

歷、經歷、年齡及其他資格條件，由理事會訂定實施。社會團體聘

僱工作人員，應由理事長依前項資格條件遴選，提經理事會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協會章程 
第二十三條：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理事長之命處理本會事項。其他工

作人員若干人，均由理事長提名經理事會通過後聘免之，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

備。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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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民國 105年2月22日（星期一）下午3時30分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秘書組編印

	第10屆第1次理事及監事聯席會議議程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擬更正本會候補理事為5人，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內政部105年2月2日台內團字第1050404187號函辦理，如附件一(P4)。
	二、 本會第10屆第1次會員大會依規定選舉理事、監事及候補理、監事，候補理事因第5順位同票有3人，故增額錄取候補理事1人，共計6人。
	三、 依內政部函文表示，本會所報第10屆理事、監事選舉結果請依本會章程第16條置理事15人、監事5人，並依人民團體法第17條規定比例，候補理事請更正為5人後，予以備查。
	決議：本會第10屆候補理事第5順位同票3人由第9屆理事長抽籤決定2人，抽籤結果由謝俊宏校長及吳連賞校長當選，並請新任理事長學校函報內政部備查。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變更本會會址處所(含聯絡電話)案，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授權由新任理事長學校決定。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聘任本會秘書長及工作人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內政部「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理」第4條及本會章程第23條規  定: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項。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均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如附件三(P7)。

	
	時間：民國105年1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
	地點：國立中山大學臺北逸仙會館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119巷9號2樓）
	國立大學校院協會秘書組編印

	第9屆第7次理事及第6次監事聯席會議紀錄
	三、「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105年1月28日(四)「與總統會談」單元，主辦單位要求各協(進)會提供2~3個提問，經徵詢各會員學校後，綜整提問建議共1個提案，並email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彙整。
	四、本會第10屆第1次會員大會配合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已訂於105年1月28日(四)下午5時20分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R228賈伯斯廳舉行。
	五、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籌備會刻正徵求會員，本會已於12月14日國協字第1040400151號函轉該籌備會函文、公告、章程及申請書等相關資訊，提供各會員學校周知。
	肆、 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4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通過，送會員大會審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本會105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通過，送會員大會審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秘書組
	案        由：有關第10屆第1次會員大會流程及辦理第10屆理監事選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伍、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案由：建請修正調整現行校務基金「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以符合校務發展需求，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98年4月14日院授主孝三字第0980002266號函、教育部98年4月29日台會（一）字第0980063610號函規定，現行校務基金「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係「依各校前一年度決算之『收支餘絀表』中，『總收入金額』減『總支出扣除學校最近五年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產比率之折舊費用後之淨額』，作為餘絀衡量之依據。」
	二、 故現行「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採行最近五年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產比率的計算公式，無法考量個別大學校院動支自有營運資金興建校舍及購置設備，因無國庫撥款增置之收入當作分子，會影響當年度之折舊比率甚大，以致當年度可扣除之折舊費用相對低，造成帳面短絀進一步惡化，形同不合理之變相懲罰效果，爰此，無法考量個別大學校院的發展階段、規模，以及渠等面臨之機會與限制而予以差異化衡量，實難謂妥適公允，殊值商榷。綜上所述，現行校務基金「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之規範未盡合宜，建請修正調整，以符校務發展需求。
	決議：送請教育部審酌現行方式之合理性，敬請協調相關單位，惠予修正。
	陸、 散會(中午12:10)。
	柒、 歡送卸任校長聯誼餐會
	一、 國立中正大學吳志揚校長(於105年2月1日卸任)
	二、 國立東華大學吳茂昆校長(於105年1月23日卸任)
	三、 國立臺東大學劉金源校長(於105年2月1日卸任)

	第9屆第6次理事及第5次監事聯席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案由：建請修正大學法第13條第2項第1款規定，增列藝術類與技術類學院院長職務，得由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提請討論。
	說明：
	辦法：建請大學法第13條第2項第1款(P.14)修正為：「院長，依該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但藝術類與技術類學院，得聘請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決議：教育部已就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中，本案免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
	第二案
	提案單位：國立中央大學
	案由：放寬招收外籍生及僑生人數。
	說明：
	辦法：建議修正「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11條，以及「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五條，當年度招生名額不受百分之十的限制，或當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三十為限。
	決議：本案同意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1月17日國協字第1040400110號函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編入「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討論。
	第三案
	提案單位：國立中央大學
	案由：建請教育部加速放寬「碩士班雙主修」法令鬆綁之時程，請討論。
	說明：
	辦法：建請教育部先行放寬「碩士班雙主修」法令之鬆綁，以使學位授予與學制更彈性多元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決議：教育部已就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中，本案免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
	第四案
	提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
	案由：為我國學術研究蓄積能量及提升國家競爭力，建請政府相關單位應有培育高等研究人才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高等教育人才為國家競爭根本，學術研究及產業發展均需優秀高教人才。惟近年來，報考博士班人數逐年下降，如何提升博士生質與量之議題值得正視，使國家未來研究能量及競爭力永續發展。
	辦法：
	決議：本案同意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1月17日國協字第1040400110號函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編入「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討論。
	第五案
	提案單位：國立清華大學
	案由：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法條無法適用於學術機構，教育部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避免學校於教育及工作過程中發生職業災害，訂定「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要點」，但本要點亦規定學校應落實職安法及相關法規規定，期望可於母法部分條款明定學術機構不適用。
	說明：
	辦法：為有效執行學術機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確切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精神「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期望另訂適用學術機構運作之條文，或於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中明訂學術機構不適用。
	決議：本案同意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屆時並請主辦學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邀請勞動部及環保署等相關單位列席與會。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1月17日國協字第1040400110號函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編入「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討論。
	第六案
	提案單位：國立清華大學
	案由：建議修改「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有關專任稽核人員進用規定。
	說明：
	辦法：建議「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7條修法僅需規範置兼任稽核人員或可由各校審酌共同進用專業稽核人員，至於專任稽核人員或專責稽核單位，可由各校自行審酌設置。
	決議：針對與會理監事對於本案有關專業稽核人員(專責稽核單位)與現行各校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功能、職掌、存廢等問題，另與主計人員之權責劃分、角色分際等疑義，宜先行文函請教育部釋疑，本案免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本會業於104年11月20日以國協字第1040400120號函請教育部釋疑。
	第七案
	提案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案由：建請調整現行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時程，提請討論。
	說明：
	辦法：建請提前現行招生作業時程，如碩博士班提前至每年10月前報名，12月公布榜單，以掌握先機，有利我爭取優秀大陸學生來臺學習。
	決議：敬請教育部主動與相關單位進行協商，評估調整招收大陸地區學生作業時程，本案免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本會業於104年11月16日以國協字第1040400109號函送會議紀錄，惠請教育部與相關單位進行協商，評估調整招收大陸地區學生作業時程。
	第八案
	提案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案由：建請修正行政院所頒「宿舍管理手冊」第三條，開放非編制內人員申請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提請討論。
	說明：
	辦法：基於上述，為吸引優秀人才，建請將現行法規鬆綁，放寬非編制內人員申請多房間職務宿舍，便以留住人才，有利整體校務發展。
	決議：同意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1月17日國協字第1040400110號函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編入「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討論。
	第九案
	提案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案由：請行政院與立法院溝通，建請速審查通過大學法第十四條第二項修正條文，放寬契僱行政人員得擔任國立大學行政主管，以保障現有契僱行政人員之升遷權益，以利大學留才及攬才一案，請討論。
	說明：
	辦法：建請修正行政院所提「大學法部分條文之修正草案」之大學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條文，放寬契僱行政人員得擔任國立大學行政主管之規定，開放教務、學務、總務等行政單位主管亦可透過契約聘僱方式進用。
	決議：本案同意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1月17日國協字第1040400110號函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編入「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討論。
	第十案
	提案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案由：為推動各大專院校國際化，建請增設台灣獎學金獲獎學生在各校志工服務之義務規範，提請討論。
	說明：
	辦法：建請酌予規範台灣獎學金受獎生在校園內以不支薪方式，適度協助推動校內國際化業務（例如平均每月10小時志工服務），協助各大專院校加速與國際接軌。
	決議：本案同意送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業於104年11月17日國協字第1040400110號函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編入「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議程討論。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案由：有關教育部104年6月17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063697號函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及勞動部104年6月17日勞動部勞動關2字第1040126620號函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指導原則」之適用疑義，提請討論。
	說明：
	2.蒐集並彙整勞動檢查案例及各校窒礙難行之處，提供聲請說明酌參。
	執行情形：經與國內其他大專校院協(進)會聯繫，鑑於各校刻正因應調整學生兼任助理做法，且部分大專校院協(進)會理監事會議預訂於12月下旬召開，目前暫無法徵詢聯合行文教育部之意願，惟已進行蒐集各校於執行上窒礙難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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